
宝安区税务局安保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 BAS W-A B-20200401 

甲方：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前进一路82号

联系人： 杨培鑫 电话： 0755-29985735 

乙方： 深圳市盐田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保发大厦27楼

联系人： 谢祖万 电话： 0755—22720966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安保服务管理项目

（项目编号： CLFO ll 9SZ 17ZC11)的采购结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等法律

法规规定，经双方协商， 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一致同意

签订本合同如下。

一、 服务内容

l、 乙方向甲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服务场所包括区局创

业路办公区（含新安税务所）、 福永税务所、 沙井税务所、 石岩税务

所、松岗税务所等场所以及各点的人员、 建筑红线范围内物业、各种

配套设施设备的安全。

2、 工作时间（含节假日）： 乙方工作时间实行24小时轮班制，

全年每天三班24小时值勤，须确保每天24小时能正常开展保安工作。

3、 做好各办税场所现场人员、 车辆、 办税等事项的引导和秩序

的维护。




































